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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函

受文者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

發文字號：海聯試字第1143000228B號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( )
附件：115學年度各招生梯次作業期程表(1143000228B-0-0.pdf)

本會115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大學校

院（含學士班及研究所碩、博士班）適用簡章業已公告，

請查照並協助公告周知。

115學年度招生名額係依據教育部114年9月12日臺教技(一)
字第1142301993（A至N）號、114年10月1日臺教技(四)字
第1142302262（A至Z）號、114年10月1日臺教技(四)字第

1142322621（A至M）號、114年10月8日臺教高(四)字第

1142202739（A至Z）號、114年10月8日臺教高(四)字第

1142227391（A至Y）號、114年10月8日臺教高(四)字第

1142202740（A至R）號及114年10月23日臺教高(四)字第

1140110560號函核定辦理。

旨揭簡章業經本會114年10月8日召開之「115學年度第1次
常務委員會議」決議在案；本會復依前開會議決議事項，

預先配置學士班熱門校系名額，並以114年10月31日海聯

秘字第1143000224號函檢送115學年度學士班「聯合分

發」之各梯次預配名額結果在案。

115學年度各地區適用簡章業已公告於本會官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cmn-hant.overseas.ncnu.edu.tw/）。各式簡章修訂重

地址：545301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
聯絡人：周楷嘉
電話：049-2910-960#2267
電子信箱：kcchou@ncnu.edu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0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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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說明如下：

各式簡章共同修訂：

申辦外僑居留證，增訂申請人原具大陸地區戶籍或

領有大陸地區護照者，需繳交旅居國外4年以上及註

銷大陸地區戶籍與護照之證明文件等提醒文字。

修訂「抵臺後如未註冊入學，或辦理休學、退學，

居留原因消失者，須依內政部移民署規定出境」。

申請就讀「重點產業系所」繳交之學歷證件部分，

刪除「另檢附華語文能力測驗（TOCFL）基礎級

（A2）以上之證明，或達前開程度之中文能力證明

文件。」之文字。

為積極協助引導緬甸學生來臺就學管道分流，於緬甸各

式簡章增列以下說明：

持緬甸地區大學二年級結業或大學三年級肄業證明

或在緬甸六年制之華文中學、外文中學或緬校高中

三年級（新制Grade12）畢業（含應屆畢業）者，得

依本會緬甸地區適用簡章規定申請來臺就讀學士

班。華文零程度者或未具一般生活所需之基本會話

能力者，建議於個人申請制優先選填各大學校院設

立 之 「 國 際 專 修 部 （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
Program）」志願。

「緬十簡章」之「參、成績採計及分發原則」增列

「依臺師大僑先部生師比及宿舍量能，擇優錄取」

等文字。

「印尼簡章」修訂：第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2目「參加

印輔班者，依輔訓成績分發」之規定後，另增訂「惟學

員於參訓期間應完成80％課程時數，未達者，撤銷其分

發資格」，用以敦促學員珍惜該課程資源。

(一)
１、

２、

３、

(二)

１、

２、

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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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地區適用簡章修訂：

於各式港澳地區適用簡章提醒錄取學生應持留學入

臺簽證入境。

於各式港澳地區適用簡章增訂「具有臺灣地區無戶

籍國民身分者，應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。」等文

字。

修訂香港學士班之聯合分發制，對於在大陸地區華

文中學、外文中學畢業者，亦得增採「香港中學文

憑考試」成績作為「聯合分發」採計方式。

於香港學士班簡章補充說明學歷驗證事宜，應按照

錄取大學之規則辦理。

檢附本會「115學年度各招生梯次作業期程表」（如附

件）供參。

正本：115學年度委員學校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（僑生先修部）、本會試務組(國立暨南國際大學)

主任委員 蘇玉龍

(四)
１、

２、

３、

４、

四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5/11/10
15:22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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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--簽稿會核單
公文文號：1140011616
主旨：本會115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大學校院（含學士班及研究所

碩、博士班）適用簡章業已公告，請查照並協助公告周知。

意見 簽辦人員

擬:
依來函說明事項辦理，本文由國際長決行後，職將於
招生資訊相關網頁公告。

陳欣微
雇員
114/11/11 09:11

李霽芳
主任
114/11/11 09:16

同意
韓文銘國際長

114/11/11 20:56

陳欣微
雇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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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流中
心

國際事務處
國際交流中
心

國際事務處

國際事務處
國際交流中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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